　(1)陈清龙等诉秦清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余孝安/文
   裁判要旨：搭载亲属朋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亲属朋友损害的可根据案情减轻搭载人的赔偿责任。
案号 一审：(2018)渝0230民初4485号

　　 [基本案情]
原告：陈清龙
原告：金蕊
上列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峰，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清平
[bookmark: _GoBack]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文，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查明：陈清龙系陈明秀之父，金蕊系陈明秀之女。陈明秀与秦清平于2010年2月1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2018年6月22日6时44分许，秦清平驾驶两轮电动车搭载其妻子陈明秀（去龙城华府看望其生病的父亲陈清龙）从丰都县党政大楼沿平都大道向丰都县龙河大桥方向行驶，当行驶至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名山路口时，在停车制动过程中，因操作措施不当致使车辆侧翻到底，造成陈明秀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6月24日17时许死亡的交通事故。2018年7月25日，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委托，重庆市正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秦清平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两轮车进行了车辆安全技术性能检验鉴定，其结论为：被鉴定车辆无牌绿源电动两轮车（车架号19282171112747 电机号LYDM7B3000011 Y 1058BQ550 1058）的外观（后视镜）设置完整，该车的转向、传动、行驶、制动系统性能有效。2018年8月1日，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事故认定，其意见为：秦清平在此次事故中为全部过错，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明秀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不负此次事故责任。 
另查明，现陈清龙每月在丰都县社会保障局领取养老金2974.40元。陈明秀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事发前一直在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1组居住生活。
[审理结果]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过错侵害公民的生命权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秦清平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陈明秀死亡，并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应当赔偿陈明秀死亡后的各项损失。因秦清平为了家庭共同事务（看望陈明秀生病的父亲陈清龙）驾驶两轮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陈明秀死亡的损失，本院酌定由秦清平与陈明秀各承担50%的责任。因陈明秀死亡后，因秦清平属于其权利人，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同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故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中应由秦清平赔偿的部分损失，本院酌定由秦清平赔偿陈清龙、金蕊2/3，其余的损失由陈清龙、金蕊自行承担。对秦清平已支出的丧葬费，应由陈清龙、金蕊和秦清平共同负担。
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可确认为：1、死亡赔偿金，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666619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2759元），其计算有误。陈明秀（死亡时为54岁）的户口性质为农村户口，且陈清龙、金蕊未举示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予以赔偿。其死亡赔偿金本院予以确认252760元（12638元/年×20年）。对陈清龙主张赔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2759元，因陈清龙每月有养老金2974.40元，故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死亡赔偿金，本院予以确认252760元；2、丧葬费，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37159元，其计算有误。其丧葬费应计算为35444.50元（70889元/年÷2，已由秦清平支付）；3、精神损失抚慰金，陈清龙、金蕊主张赔偿50000元，其主张过高。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赔偿40000元。综上，陈明秀死亡后的损失，本院予以确认328204.50元。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由秦清平赔偿陈清龙、金蕊109401.50元（328204.50×0.5×2/3），减去应由陈清龙、金蕊承担的丧葬费23629.67元（35444.50元×2/3），秦清平尚应赔偿陈清龙、金蕊85771.83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秦清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赔偿原告陈清龙、金蕊因陈明秀死亡后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抚慰金等损失计85771.83元（已扣除应由原告陈清龙、金蕊承担的丧葬费23629.67元）；
二、驳回原告陈清龙、金蕊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服判息诉。
　　
　　[评析]
1、 交通事故中相关行政机关的责任认定并不等同于人民法院裁判中的责任认定。在交通事故中，公安机关对于事故原因及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及行人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一般都进行了部分的原因分析和对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大小进行了划分，对于责任划分不服的，可以申请上一级行政机关进行复核，但不能就责任划分问题提起行政诉讼，从表面看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其实不然，因为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将该行为列为行政行为，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部门作出的一种意见，相当于司法鉴定意见，法院对此是否采纳，可结合证据认定的事实，包括原因事实，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进行判断，最终作出过错大小程度及责任比例的划分，这是法院对民事责任独立行使裁判权的具体体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法工办复字〔2005〕1号对《行政诉讼法》的法律解释是“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然，如果公安机关根据自己的事实认定与责任认定，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对于行政处罚行为而言属于行政诉讼范畴，另当别论。之所以将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作为一种意见或者证据，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事责任的划分，不是违法行为判断得出责任划分那么简单，还包括民法上因果关系事实的判断，即民事诉讼证据裁判规则等民事法律的适用问题，如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法院的法官才有法律赋予的裁判权，不能分享，只能由法院独立行使，因此本案虽然有公安机关对于死者与被告之间进行了死者无过错无责任，被告承担全部过错承担全部责任的划分认定，但法院仍然没有采纳公安机关的责任划分意见，而是根据案情另行进行了新的责任划分，符合法律规定。
2、 亲情搭乘好意搭乘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不能机械适用法律，违背民法的精神实质。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少部分法官在处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喜欢简单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套用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简单对驾驶人、行人、非机动车的具体责任比例进行划分，减除交强险及商业险赔偿额度后，余额按照公安机关确定的过错责任进行划分，进行比例计算，这样的处理在一般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一般不存在大的问题，但是在复杂或者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产生的问题是，对划分责任缺乏科学公正的评价，没有将过错程度与原因力进行权重考量，及其他因素考量，因此，作出的判决缺乏公正合理性。一个行为在侵权责任法中，我们可以进行法律性质上的评价，分为违法行为，合法行为，非违法行为，也可从主观上进行过错评价，过错分为过失与故意，之所以区分为故意与过失，是为了评价这个行为好坏程度，故意比过失大，过失又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过失，作了以上区分后，并非就能够确定民事责任大小，因为民事责任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评价，这个事实就是因果关系事实，无论违法行为或者过错行为，对于受害人的损结果没有引起与被引起关系，行为人仍然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行为人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对于受害人的损失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两个民事赔偿责任的要素，违法或者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只有考量这两个要素对结果的影响，进行全面衡量，才能确定民事侵权行为的责任大小问题（这里不讨论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外的无过错责任等问题，因文中案例不涉及这个问题），因此任何一个侵权行为纳入过错赔偿或者违法赔偿的问题都不能简单通过一个因素考量来简单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问题，而应当衡量过错程度，违法程度，原因力大小，考量这些因素对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才能确定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对这个问题有学者及法官认为应当预先确定过错与原因力两个要素的一个固定的权重比例，然后分别确定进行加减法计算，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过于机械，因为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案件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原因力比较，有的案件过错程度也不好比较，只能从一个方面进行比较，因此不宜机械地固化一个比例来进行计算，只要综合平衡了两个要素，合理得出结果即可。与此同时，一些更为复杂的案件，我们还应当考量一些行为是否存在侵权阻却因素，来衡量行为是否真正存在过错或者违法。亲情搭载，好意同乘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属于复杂的案件，如果忽略“亲情搭载”，“好意搭载”这个有关因果关系的事实，法律阻却问题，简单下判，会导致裁判结果背离“诚实信用”，“互帮互助”，“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公序良俗，引发裁判结果与民法精神原则冲突。因此涉及亲情搭载，好意同乘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法官必须重新审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则，回归民法的精神本质，从《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及相关的法律解释语境中寻找适用的法律，才能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3、 亲情搭载，好意同乘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解读与法律适用。这里探讨的是保险赔偿外的损失赔偿或者补偿问题，前者法律规定很明确，这里不再研究。亲情搭载，好意同乘的当事人，不外乎有两个，一个是搭载人，一个是被搭载人。搭载人是驾驶人或所有人、管理人，被搭载人是乘客，从双方搭载的意思表示看，是被搭载人有搭载的意思表示，比如招手，语言表示，搭载人同意，或者搭载人主动作出搭载的表示，被搭载人感激中同意而生产的双方合意行为。从合同法角度看系无偿运输合同，从两者的身份关系看，可能是朋友关系，同志关系，亲属关系，好意施惠的陌生人关系等，从合同的核心权利义务内容上看，就是搭载人将被搭载人运往某个地点，被搭载人不负担费用的合同，对于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双方没有约定，只是一种心理期待安全抵达。因此从合同关系来看，搭载人如果出现事故造成被搭载人人身与财产损失，搭载人一般不负合同责任。可现实的问题是，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被搭载人就不顾亲情及好意，以侵权法律关系为切入点，进行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请求权竞合的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起诉搭载人赔偿自己的人身及财产损失，因此必须正视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审判实践中，高频进入法官视野的法律条款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这一条款经常误导法官进入一个认识误区，把特殊情形的交通事故当成一般的交通事故责任处理，适用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或适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过错责任加有限的无过错归责原则，用以上归责原则对搭载人与被搭载人进行划责裁判。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没有认真研究该条款的真正含义，该条款是指驾驶人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也就是本车以外的第三人人身财产赔偿问题，而对于本车上的乘客，并没有规定在该条中，因此对于车上乘客不能适用该条款，从《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的其他条款上看，也没有规定，根据普通法与特别法关系处理规则，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规定，《侵权责任法》属普通法，《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属特别法，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方法是回归到《侵权责任法》里去寻找法律规则及原则或者在相关的其他特别法中去寻找答案。《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过错责任为首，无过错责任及公平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框架，前一种一般情况下适用，后两种有法律特别规定才适用，显然亲情搭载，好意搭乘不属于严格责任的后两种加重范畴，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过错，是指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评价，分为故意与过失。[footnoteRef:0]过错的本质是补偿与预防，是法官在进行价值判断，各种利益的权衡。[footnoteRef:1]亲情搭载，好意搭乘一般不存在故意侵权的问题，因此这里对故意不作讨论，过失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过失，对于重大过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般是没有争议的，但承担责任时，过失相抵仍需谨慎。可对于一般过失，轻微过失在特殊的情形下，法律规定不承担赔偿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至三十一条、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受害人故意，第三人侵权，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情形，同意的行为，行为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的紧急救助行为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的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以上法律规定可以得出，法律对于善意帮助，见义勇为，或者不可归责的行为，当事人同意的行为，法律予以唱导鼓励，以一般过失不承担赔偿方式或者减轻责任来肯定这种合法行为，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及免除，减轻民事责任。亲情搭载，好意搭乘，属于无偿帮助的善举，因此一般过失情况下，是不承担或者减轻民事赔偿责任的。在侵权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综合考量受害人的过错，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行为对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力大小，以适当减轻搭载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方式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结果才具有公正性。 [0:  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2版，第263页。]  [1:  同上注。] 

4、 亲情搭载，好意搭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自冒风险的属性。所谓自冒风险，英文表达为“assumption of risk”,也称自愿承担风险，是指“被害人原可以预见损害之发生而又自愿冒损害发生之危险，而损害结果真不幸发生”[footnoteRef:2]的情形。易言之，即受害人事先了解为某项行为可能伴随风险、损失或者事故，但仍自愿为此行为，并同意自行承担可能的后果。[footnoteRef:3]在现代民法上，自冒风险作为一项抗辩事由，通常也会产生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后果。自冒风险依学者解释，一般来说有两个构成要件，一个为行为人与相对人存在某种基础法律关系，一个为冒险行为，前者是从事冒险行为的前提条件。之所以称自冒风险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存在不确定的危险，对于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行为人与相对人有预见，并默示同意对可能发生不利益的自愿承担。亲情搭载，好意搭乘具有这样的属性，因为搭载人与被搭载人，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就是无偿运输合同或者说服务合同，后存在自冒风险行为，知道高速运载工具存在可能风险，并对这种风险的可能发生自愿承担可能的损害，虽然双方没有明确提出，但在心里上是默示同意的。试想这种好意施惠，被搭载人如果在搭载时提出搭载的一些要求，搭载人会同意吗？被搭载人从良心过意得去吗？现实状况是双方在心里上都愿意赌一把，风险不会发生，即使可能发生也愿意在保险外减轻搭载人责任或者不要求担责。 [2:  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页。]  [3:  奚小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版，第211页。] 

5、 亲情搭载，好意搭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归入无因管理法律关系。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律规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对于管理事务的人称为管理人，他人称为本人，这里的“管理”是广义的，涵盖服务。民法之所以规定无因管理，是基于社会生活的连带关系，为鼓励互帮互助、见义勇为的崇高精神与道德，特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赋予无因管理行为的合法性阻却其违法性。[footnoteRef:4]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判断无因管理是否成立，有三个要件，管理他人事务；有为他人利益的意思；无法律上的原因。所谓管理是指对事务进行处理，管理既可以是事实行为，如维修他人房屋，将路边晕倒的病人送往医院抢救，也可以是法律行为，如甲生病未能实现房屋出租，乙以自己名义出租该房屋，或者以甲的名义出租房屋将租金给付给甲，都构成无因管理。对于管理人的赔偿责任我国民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通说认为，管理人未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对本人造成损害的，应向本人承担不履行债务的责任，该责任以主观上有过错为要件，但为避免本人生命、身体或财产急迫危险时，对本人造成的损害，管理人仅在恶意或重大过失时，才负赔偿责任。亲情搭载，好意搭乘很多情况下，搭载人都没有法律上规定的搭载被搭载人义务，系帮助他人的事实行为，但搭载人是为被搭载人的利益进行的服务，因此搭载人构成无因管理中的管理人，被搭载人成为无因管理中本人，双方之间构成无因管理的法律关系。 [4:  参见国家司法考试委员会编著《国家司法考试用书》2007年第3卷第225-226页，法律出版社] 

6、 　切入本案的分析。搭载人与被搭载人系夫妻关系，被搭载人为了探视自己的父亲，商议由搭载人驾驶两人共有的电动车前往，从婚姻法角度看，是夫妻之间履行扶助义务，属于公序良俗，应当进行肯定性评价，从风险预估上看，高速的运输工具存在事故风险，且这种运输工具的驾驶人一般都没有取得驾驶证，也没有参与交强险与商业保险，事故概率比较高，风险比较大，两人心知肚明，但仍然自冒风险，按自冒风险的责任自担原则应减轻搭载人或不要求搭载人承担责任。从过错归责原则考虑，主观心理上，双方搭乘这样的无保险的车辆都存在一定的过错，按过失相抵规则也应当减轻搭载人的责任。从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养义务上看，我国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夫妻之间相互有扶助的义务，责任分担的义务，因此发生事故造成搭载人或者被搭载人损害双方都应分担。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来说构成无因管理关系，因原被告之间无法律上的赡养、扶养义务，被告是为原告进行服务，原告受有利益，因此构成无因管理关系，从无因管理形成的侵权责任归责的过错责任上考量，可酌情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协调亲情伦理柔情与法律上过错责任刚性赔偿之间的冲突。
本案裁判亲情搭载的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综合考量了过错责任因素，自冒风险因素，无因管理因素，后考虑被告的特殊地位，对于受害人而言，因其死亡，其配偶、父母、子女均系赔偿请求权人，由于本案加害人系受害人的配偶，因此处于赔偿义务人及权利人的混同地位，从赔偿请求权视角看，与本案的原告——受害人的父亲、女儿一样享有赔偿请求权，但从赔偿义务人看请求权又指向了自己，对于赔偿总额中，属于自己应分得的部分，应当扣减或者抵消，这主要包含在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同具有请求权部分，扣减部分的余额才属于本案原告真正应当请求赔偿的部分，本案在裁判时考虑了这个因素。综上所述，本案裁判结果具有合情适理合法性。当然，本案的判决书说理过于简单，法律条款引用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瑕疵。但总体而言体现了司法公正，将法律刚性与伦理柔情结合一体，对相关类似情况具有指导意义。






